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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信息公示表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名称
	渤瑞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编号
	XJYZXP2022-027

	项目名称/类别
	现状评价
	报告日期
	2022.3.7

	企业注册地址
	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木石镇尚贤路北侧

	检测地址
	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木石镇尚贤路北侧

	项目负责人
	王光远
	联系方式
	15163267393

	企业联系人
	任成坤
	联系方式
	18266289906

	技术服务业务范围
	□采矿业，(化工、石化及医药，(冶金、建材，(机械制造、电力、纺织、建筑和交通运输等行业领域
	企业规模
	□大型、(中型、

(小型、(微型

	现场调查

人员
	王光远、陈晓伟
	企业陪同人员
	冯琪中
	现场调查时间
	2022.12.17

	现场调查影像资料
	[image: image1.png]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冯铭龙、王光远、李连才、张志豪
	企业陪同人员
	张源
	现场采样、检测时间
	2023.2.3~2.5

	现场采样、检测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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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分析人员
	李粉粉
	实验室分析时间
	2023.02.03-2023.02.13

	工种数量
	10
	超标工种数量
	0
	超标类型
	   (粉尘、□化学因素、□物理因素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粉尘：其他粉尘、电焊烟尘；

化学有害因素：各类危废原料及其产生的废气（硫化氢、氨、醇类、硫醚类、醛类、氯化氢、氟化物、苯系物和烃类化合物等气体）、氨、硫化氢、氯化氢、硫酸、氮氧化物、臭氧、二氧化硫、氟化氢、一氧化碳、氢氧化钠、锰及其化合物、丙酮；

物理因素：噪声、工频电场、电焊弧光、视屏作业、高温。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本次共检测其他粉尘作业点5个，涉及岗位4个；由检测结果可知，短时间接触浓度和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本次检测苯、甲苯、二甲苯、甲醇、二氯甲烷、一氧化碳、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氨、硫酸，由检测结果可知，短时间接触浓度和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本次检测硫化氢、氢氧化钠、氟化氢、氯化氢、臭氧，由检测结果可知，短时间接触浓度符合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本次共检测作业岗位7个，由测量结果可知：岗位接触8h等效声级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本次共检测工频电场作业点2个，由测量结果可知：作业点工频电场强度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规定，企业属于“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中的“危险废物治理”，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为严重。

13.1 整改措施

本次评价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对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提出了整改对策措施与建议。隐患及整改建议见下表13-1。

表13-1 本次评价中发现问题及整改建议

问题及隐患
整改措施及建议

未设置高毒职业病危害因素告知卡。
接触高毒职业病危害因素岗位设置职业病危害告知卡，主要因素为氨、苯、氮氧化物、氟化氢、硫化氢、锰及其化合物、一氧化碳。

13.2 持续改进建议

13.2.1 职业健康监护

企业需进一步落实职业健康检查制度，加强职业健康监护工作，严格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2014）的要求对上岗前、在岗期间及离岗时作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体检项目应包括所有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做到一人一档。

加强对作业人员必要的防护用品发放和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对检查异常者，务必复查，如发现疑似职业病及职业禁忌证，调离或暂时脱离原岗位，妥善安置。经复查若确诊为职业病，企业应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要求给予积极治疗和定期检查并妥善安置。

13.2.2 外委管理

委托外部力量进行的工作内容，应建立制定“承包商职业卫生管理规定”，明确要求承包商的相关管理体系必需满足职业防治需要，其内容至少包含：职业病危害识别、风险评价和已识别风险采取的措施，个人使用职业病防护用品目录和有效检验证书，职业性健康体检程序等。

外包工的职业卫生管理方面，在承包商管理的基础上，企业相关管理部门应严格按照本公司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也对其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对查出的问题督促整改，并跟踪检查，定期公布，确保工人的身体健康。存在密闭空间作业，企业应派专人进行监护，同时满足企业和承包商密闭空间作业规定方可实施密闭空间作业。

13.2.3 有限空间作业管理

企业存在罐、釜、回转窑等属于有限空间。制定有限空间作业操作规程；明确有限空间作业负责人、准入者、监护者及其职责，加强职业卫生培训；在有限空间外进行警示，无准入不得进入有限空间作业；设置禁止入内、当心缺氧、当心中毒、注意通风、戴防毒面具等警示标识；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前对有限空间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识别和评估，以确定是否可以进入有限空间作业；必要时向有限空间鼓入新鲜空气，确保可以进入有限空间进行作业；为保证足够的新鲜空气供给，应持续强制通风；准入者持证上岗，并佩戴报警器、照明设备、个体防护用品等；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13.2.4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根据《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安监总局令第48号）及《关于启用新版“职业危害项目申报系统”的通知》的要求，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之日起30日内将本工程生产过程中产生或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向职业卫生监督管理部门进行申报；因技术、工艺、设备或者材料等发生变化导致原申报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相关内容发生重大变化的，自发生变化之日起15日内进行申报；用人单位工作场所、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发生变化的，自发生变化之日起15日内进行申报；经过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发现原申报内容发生变化的，自收到有关检测、评价结果之日起15日内进行申报。

13.2.5 职业卫生培训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培训工作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函〔2022〕441号）要求，加强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及职工的职业卫生培训，根据培训大纲，补充培训内容，并达到最低培训学时及掌握内容的要求。

13.2.6 应急救援

危废中可能含有久效磷、对硫磷、甲拌磷等剧毒物质，处理、回收废物过程中可能产生氨、苯、氟化氢、硫化氢、氮氧化物、肼、汞、甲醛、铅烟、氰化物、一氧化碳等高毒物质，有急性伤害风险。根据《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第8条规定，建议企业建立医务所及应急救援机构，指定应急救援人员，每个班组有至少1名急救人员。若无相应条件，与就近具有应急救援能力的医院或应急救援机构签订应急救援协议，使能够满足应急救援需求。

13.3 下一步检测、评价工作的建议

企业的生产项目属于职业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的相关要求，提出以下建议：

企业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技术审查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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